
拍卖特别约定
为了确保本次拍卖工作的公开、公平、公正及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及有关规定精神，制定如下拍卖特别约定：

一、参加本公司拍卖会的竞买人必须遵守本约定，并依次对自己在拍卖活动中的行为负责。

二、拍卖为有底价拍卖，不达保留价不成交。

三、竞买人必须于拍卖会开始前凭身份证、户口簿、护照、单位凭单位证明及其它有效身份证件办理手续并且支付材料咨询费100元。委托他人竞买的竞买人要向本公司提交有关书面委托书。为保证拍卖会秩序，每个号牌最多允许进场两人。

四、竞买人需交纳竞买保证金并领取竞买号牌后方取得有效的竞买权，成为正式竞买人，竞买成功的竞买人，即将其竞买保证金抵做购买款，竞买未成功的竞买人，其竞买保证金于拍卖会结束后三个工作日内无息予以退还。

五、竞买标的简介，是对拍卖标的进行文字说明的资料，仅供竞买人参考，竞买人一经进入拍卖会场即表明已完全了解标的物所有情况和完全了解本次拍卖会的拍卖规则、特别约定且自愿遵守，并愿对自己参加竞买行为完全负责，拍卖标的以现状进行拍卖、交割。买受人拍卖成交后，不因拍卖标的来源、瑕疵和风险而请求标的委托人和拍卖人承担相应责任和经济赔偿或以此作为竞买人履行约定和法定义务的抗辩，否则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拍卖人对拍卖标的瑕疵不作任何担保。

六、本公司及工作人员或代理人用任何方式对拍卖标的所作的介绍、描述及评价仅属参考意见，不构成对拍卖标的的任何担保。

七、竞买人必须遵守本公司在本场拍卖会时制定的拍卖特别约定，竞买人出借号牌提供他人使用，一律视为登记人本人的竞买行为，其产生的一切后果由号牌原持有人负责承担相应法律后果。有关标的涉及的法律关系，由竞买人自行判断。

八、林权采伐买受人要严格按照林木采伐许可证所设定的条件下进行采伐，并且需知在采伐证范围内有喷红漆颜色范围林木不属于本次采伐范围。

九、林木采伐拔交要按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四至拔交，不得越界采伐，若有越界采伐所产生的一切法律等后果均由买受人承担。

十、本次拍卖公告所提供的林木总蓄积量、林木总出材量的数据仅供竞买人参考，不作为拍卖数量的依据，实际数据以实际现场出材量为准，但拍卖总价不变。

十一、买受人在销售松木（含薪材）不能外调出县，并且要按松木疫木采伐调运承诺书执行。

十二、林木采伐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委托方在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先行垫付的保险费19215元，需买受人承担。

十三、委托方与买受人签订木材生产承揽合同时买受人必须向委托方缴纳生产、质量、安全保证金伍万元，待生产结束无违规保证金无息退回。

十四、买受人需在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时间内完成林木采伐，并且采伐时需根据三明市林业局文件明林综（2017）3号第二条规定，规范性采伐，伐根力求按林业有关规定生产，伐区清理干净。

十五、在木材生产和销售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行政等法律责任全部由买受人自行负责，并且在伐区内做好用火安全，若因野外用火不当而引起火灾事故的，其民事及刑事由买受人承担。

十六、拍卖标的成交以拍卖师击槌宣布成交为准，拍卖成交后，买受人必须当场签署《拍卖成交确认书》和有关文件、合同等。

十七、拍卖成交后，买受人需在成交之日起5日内应支付拍卖成交总价的50%，其余拍卖尾款需在10日内全部付清，并凭拍卖公司出具的《拍卖成交确认书》与委托方签定木材生产承揽合同。

十八、由于买受人逾期不支付拍卖成交价款等各种款项或不提取拍卖标的，给委托方或拍卖人造成结算损失，视同违约，本公司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有权将拍卖标的再进行拍卖，买受人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拍卖标的再进行拍卖的，原买受人应当支付第一次拍卖中本人应当支付的佣金，再进行拍卖的价款低于原拍卖价款的，原买受人应当补足差额。拍卖人并按有关法律、法规保留追究买受人的违约责任及相关损失。
十九、在拍卖过程中，拍卖师不解答任何提问及异议，现场有突发等不可抗力情况，拍卖师有权根据现场情况决定暂缓、延期、中止拍卖活动，竞买人不得对其提出任何异议。

二十、在竞买过程中将全程同步摄像录音，竞买人必须遵守场内公共秩序，服从拍卖人指导，文明有序竞拍，若发现有人恶意串通，操纵竞价，阻挠他人竞买，不遵守拍卖规则，扰乱拍卖会的正常秩序，拍卖师有权宣布竞买无效并取消其竞买人资格，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若给他人造成损害的，恶意竞买人还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二十一、拍卖成交后，买受人要履行与本公司签订的竞买人承诺函，并且按成交总价支付给拍卖人1.5%的佣金。
二十二、本公司拍卖活动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监督。

监督电话：0598—2326186       

        福建将乐东方四通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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